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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89 证券简称：吉林森工 公告编号：2017—005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筹划重大事项，

经申请，公司股票于2016年7月8日起停牌。2016年12月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预案的议案》，并于2016年12月6日披露了《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等信息披露文件。 

2016年12月19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

证公函【2016】244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2017年1月3日，公司对《问

询函》进行回复，并披露了《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修订后的《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1月4

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方案概述如下：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森工集团、睿德嘉信、泉阳林业局

合计持有的新泉阳泉75.45%股权；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赵志华、上海集虹、

陈爱莉、赵永春合计持有的园区园林100%股权。此外，公司拟采用锁价方式向

森工集团、吉林信承、长春誉晟3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82,000.00万元。目前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正在推进中。 

2017年2月1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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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了修订后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并于同日发布《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

（以下简称“《监管问答》”）；2017年2月18日，中国证监会发布《证监会就

并购重组定价等相关事项答记者问》（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定价相关问答》”）。  

公司对照上述《实施细则》和《监管问答》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逐项自

查，具体说明如下： 

一、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购重组定价相关问答》明确“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总体按照《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办法》）等并购重组相关法规执行，但

涉及配套融资部分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本次政策调整后，

并购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的定价继续执行《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即按

照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

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定价。”因此，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方案的间隔期限及定价基准日均不受影响。  

二、关于配套融资 

1、配套融资的定价基准日和规模 

根据上述《实施细则》及《并购重组定价相关问答》，“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涉及配套融资部分，其定价需按照新修订的《实施细则》执行”，即配套融资定

价基准日须调整为发行期首日。公司本次重组预案中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

原定为公司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不符合最新监管要求。 

《监管问答》要求“上市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拟发行的股份数量不

得超过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20%。”根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公司配套融资

方案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81,268,581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82,000.00万元。募

集配套资金所需的发行股数与发行前总股本数占比超过20%，不符合最新监管要

求。 

根据最新监管要求，同时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保证本次重组的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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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公司将根据《实施细则》的规定对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进行修改调整。 

2、配套融资的期限间隔  

根据《并购重组定价相关问答》要求“配套融资期限间隔等还继续执行《重

组办法》等相关规则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属于

并购重组，配套融资期限间隔等继续执行《重组办法》等相关规则的规定，因此

上述政策调整对公司本次重组方案的配套融资方案无影响。  

目前，公司正与配套资金认购方磋商修改本次配套融资方案事宜。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待配套融资方案修改等相关

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经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将及时披露与上

述事项有关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